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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建互联网时代新型和谐劳动关系

编者按：
世界范围内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，在掀起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同时，劳动世界引发的变革受到企业

广泛关注。中国企业联合会课题组在挪威工商总会的支持下，对中国“互联网+”新业态企业劳动关系进行专门研究，对推动

构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。

本报记者 明远

中国政府从2015年开始实施

“互联网+”行动计划，培育发展

新兴产业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，形成

经济发展新动能。作为一个发展中

的经济和人口大国，新产业新业态的

蓬勃发展，对中国的企业发展、就业

形势和劳动关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

影响，对于现行部分劳动法律和社会

政策构成了诸多方面的挑战。

劳动世界的新变化带来了新的

问题，同时也使旧有的问题更为棘

手。2017年初，中国企业联合会与

挪威工商总会合作开展“分享经济中

的劳动关系课题研究( Study of La-

bour Relation in Sharing Econo-

my)”。由中国企业联合会组成课题

组，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于武担

任课题组组长，郝玉峰、刘寒松任副

组长，挪威工商总会提供支持。围绕

“数字化、共享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

展；全球化、人口和劳务移民的趋势；

自动化、大数据和IT业的发展；零工

经济和非正规化”等变革因素，提出

政策建议，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和社会

保护政策，创造良好营商环境，推动

企业关注技能开发和创新，推动工作

场所的集体协商，建立和谐劳动关

系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。课题组先

后进行了大量文献理论研究，并深入

海尔、小米、京东、滴滴等企业进行实

地调研，同时联合中国信息化百人

会、北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，多

次召开研讨会，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和

企业人员共同进行探讨。此项研究

提高了人们对互联网时代劳动关系

变化新趋势的认识和理解，为制定完

善相关政策法律提供了依据，得到国

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的高度认

同，并形成重要研究成果。

目前普遍的共识是:遵循“发展

优先，适度灵活，强化保障”的原则，

广泛开展社会对话，寻求解决方案，

以保障新变化更多地产生积极的而

非消极的影响。政府部门要制定相

应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来保障劳动力

市场的灵活性；雇主组织和工会要加

强劳动领域的能力建设；企业要进行

更多的创新实践和探索，共同致力于

完善相关就业、用工和社保等政策制

度，努力构建互联网时代的和谐劳动

关系。

“互联网+”新兴业态下，劳动要素获取
的便捷性和经济性改变了就业方式和用工
方式，在很大程度上劳动世界的现有格局，
其复杂性也给政府和相关各方带来了一系
列管理和应对难题。各个国家现有的法律
和规则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空白，在现存
法律和重建规则之间寻求着解决方案。了
解其他国家的态度、关切、做法，对于中国
更好地应对这种新型劳动关系的变化，构

建新型和谐劳动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就共享经济下的劳动关系国际比较而

言，美国认为，改革要有助于加强对所有劳
动者的基本权利的保护，不管他们处于何
种雇佣状态；欧盟认为，应考虑额外的措施
来应对新业态中的风险；北欧认为，应避免
过早采取措施影响共享经济的发展。就其
他社会伙伴对新型劳动关系的关切而言，
雇主组织认为应当采取“轻触”的策略；工

会认为应主要关注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
争。

应重视国外新业态企业劳动关系研
究，借鉴其先进经验为我所用。要审慎制
定管理平台型企业的相关政策；考虑采取
相对宽松的劳动关系管理；与工会保持积
极的沟通，协调关于平台型企业劳动就业
关系；加强员工技能培训，满足平台型企业
发展的要求。

“互联网+”新业态下，劳动关系的认
定、劳动者的职业保护、社会保障、劳动争
议解决等方面，都对传统劳动关系下相关
法律制度形成挑战。突出表现为:自雇型合
约型的就业形式、兼职型就业模式、正规劳
动关系中劳动基准非标准化等方面对现行
劳动立法的冲击。必须重新审视和改造劳

动法等相关制度:第一，将劳动法纳入民商、
经济、社会法律的大体系中作通盘考虑，给
每一种就业和用工主体、用工方式预留一
个合理的制度空间。第二，增加劳动法本
身的弹性、灵活性，给非标准劳动关系以足
够的重视，在规范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同时
拓宽其适用空间。第三，将工作时间、劳动

保护、社会保险等与劳动者权益相关的内
容，从正规劳动关系制度中分离出来，最终
以劳动者本人而非用人单位作为制度规范
和适用的立足点。第四，通过制度设计，形
成从标准用工到完全灵活就业之间多个层
次的梯级缓冲带，兼顾劳动者权益的实现
与保护和新业态经济的活力与空间。

在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创业就业时代，共享经济、平台经
济新业态中，劳动者取得报酬的方式、绩效评价和工作的方
式都在发生变化，平台和各类员工之间的关系超出了传统的
雇佣范畴，向着更加包容、灵活、开放、共享、合作的新型劳动
就业关系转变；同时劳资双方的利益诉求的更新和变化，对
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形成了挑战。主要表现在:工作地点和工
时有更大的灵活性，工作绩效评价更加科学合理，员工的自
主性更大，薪酬构成多元化。“互联网+”新业态下就业的最显
著特征就是非标准化雇佣的更大拓展，出现了多种形式的

“非标准就业”关系，主要是:大量自雇型、合约型的非标准雇
佣就业形式，大量兼职型就业形式，正式劳动关系的灵活性
和多元化。为适应上述变化，强化社会保护，提高社会保障
覆盖面，构建员工参与型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，发展适应新
业态的企业集体协商制度，应当是今后的发展方向。课题组深入企业实地调研

我国已处于数字经济的领先地位，新
经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。中
国经济的新业态更多表现在服务业，对就
业和劳动关系的影响更为广泛。“互联
网+”新业态企业类型主要有：一是新技术
本身产生的新产业、新模式，表现为以共
享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业态企业的大量涌
现；二是新技术对传统产业链条各个环节
的广泛渗透，推动了传统企业的整合化发
展；三是在中国“双创”政策的推进下，大
量创业型公司和创客个人得以孵化，认为

“平台+个体”的生态系统正在成为新的组
织形态。新兴业态对劳动世界带来的影
响和改变，表现为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、
改变了就业结构、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方
式、降低了就业门槛、提高了对部分就业
技能的要求。

“互联网+”新业态企业劳动关系座谈会现场

新业态下重新审视和改造劳动法等相关制度

重视国外新业态企业劳动关系研究

“互联网+”引发新型劳动就业关系发生变化

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


